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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←立法院會16

日持續表決各項

議案，立法院長

韓國瑜（圖）敲

槌宣布三讀通過

加重虐童刑責的

刑法修正案。

（中央社）

　←立法院長

韓國瑜16日召

集朝野協商，

國民黨立院黨

團決議，解除

政府對人民組

團赴中國觀光

的限制。圖為

國民黨立法院

黨團總召傅崐

萁（前右）與

民進黨立法院

黨團總召柯建

銘（前中）交

換意見。

（中央社）

藍白聯手

立
院
決
議
邀
賴
總
統
國
情
報
告

　

記
者
康
子
仁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在
藍
白
人
數
優
勢
下
�
立

法
院
會
十
六
日
經
表
決
�
先

後
通
過
國
民
黨
團
�
民
眾
黨

團
所
提
修
正
動
議
�
決
議
立

法
院
依
﹁
立
法
院
職
權
行
使

法
﹂
規
定
�
邀
總
統
賴
清
德

至
立
法
院
就
國
家
大
政
方
針

進
行
國
情
報
告
�

　

不
過
�
對
此
�
總
統
府
發

言
人
郭
雅
慧
回
應
仍
表
示
�

為
了
尊
重
憲
法
嚴
肅
性
�
在

憲
法
法
庭
裁
判
前
�
任
何
憲

政
機
關
均
不
宜
採
取
行
動
�

　

總
統
賴
清
德
日
前
在
總
統

府
發
表
敞
廳
談
話
時
提
到
�

立
法
院
三
讀
通
過
的
法
律
涉

及
違
憲
且
總
統
府
已
提
出
釋

憲
�
將
要
等
到
釋
憲
結
果
出

爐
之
後
再
做
決
定
�

　

不
過
�
國
民
黨
立
法
院
黨

團
�
民
眾
黨
立
法
院
黨
團
日

前
分
別
提
案
邀
賴
總
統
至
立

法
院
就
國
家
大
政
方
針
進
行

國
情
報
告
�
由
於
民
進
黨
有

意
見
�
朝
野
黨
團
對
於
國
民

黨
團
�
民
眾
黨
團
的
提
案
�

在
經
過
協
商
冷
凍
期
一
個
月

後
�
依
舊
無
法
達
成
共
識
�

立
法
院
下
午
進
行
表
決
�
最

後
皆
以
五
十
九
票
贊
成
比
五

十
票
反
對
�
通
過
提
案
�

　

韓
國
瑜
宣
布
決
議
�
為
確

保
總
統
對
全
民
負
責
之
憲
政

機
制
�
立
法
院
依
立
法
院
職

權
行
使
法
第
十
五
條
之
二
�

邀
請
賴
清
德
總
統
至
立
法
院

就
職
權
相
關
之
國
家
大
政
方

針
進
行
國
情
報
告
�

　

國
民
黨
立
委
謝
龍
介
�
民

眾
黨
立
委
林
國
成
在
發
言
時

都
表
示
�
賴
總
統
在
總
統
大

選
辯
論
的
時
候
曾
承
諾
會
依

憲
法
來
立
法
院
做
國
情
報
告

�
不
能
﹁
選
前
山
盟
海
誓
�

選
後
昨
晚
歹
勢
﹂
�
況
且
﹁

君
無
戲
言
﹂
�
賴
總
統
應
來

立
院
做
國
情
報
告
是
立
良
好

的
憲
政
慣
例
與
典
範
�

　

民
進
黨
立
委
鍾
佳
濱
發
言

回
應
�
賴
總
統
確
實
在
選
前

有
承
諾
�
但
那
是
依
照
原
有

的
職
權
行
使
法
�
現
在
修
的

法
已
牴
觸
憲
法
�
呼
籲
在
憲

法
法
庭
尚
未
做
出
暫
時
處
分

前
�
應
回
到
舊
法
來
行
使
�

虐未
滿7歲童 加重刑1/2

立院三讀：妨害身心或發育、致傷致死者加重其刑
　

記
者
康
子
仁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近
年
來
發
生
多
起
情
節
嚴
重
的
虐

童
案
讓
人
髮
指
�
立
法
院
會
十
六
日

三
讀
通
過
刑
法
修
正
案
�
加
重
虐
童

刑
責
�
針
對
未
滿
七
歲
之
人
�
施
以

凌
虐
或
以
他
法
足
以
妨
害
其
身
心
的

健
全
或
發
育
者
�
或
是
因
而
致
人
於

死
�
致
重
傷
者
等
�
加
重
其
刑
至
二

分
之
一
�

　

現
行
刑
法
第
二
八
六
條
規
定
�
對

於
未
滿
十
八
歲
之
人
�
施
以
凌
虐
或

以
他
法
足
以
妨
害
其
身
心
之
健
全
或

發
育
者
�
處
六
月
以
上
五
年
以
下
有

期
徒
刑
；
因
而
致
人
於
死
者
�
處
無

期
徒
刑
或
十
年
以
上
有
期
徒
刑
；
致

重
傷
者
�
處
五
年
以
上
十
二
年
以
下

有
期
徒
刑
�

　

立
法
院
司
法
及
法
制
委
員
會
四
月

十
七
日
初
審
通
過
刑
法
加
重
虐
童
刑

責
相
關
草
案
�
朝
野
立
委
對
於
保
護

兒
少
立
場
一
致
�
但
條
文
內
容
該
如

何
設
計
看
法
不
一
�
因
此
全
數
條
文

保
留
�
送
交
黨
團
協
商
�

　

立
法
院
長
韓
國
瑜
十
六
日
主
持
朝

朝
野
達
共
識

明年6/30前 健保點值達0.95
立院決議不入法 八大醫事團體：與期待有落差 籲立委支持3大訴求！

　

記
者
王
超
群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健
保
點
值
一
點
新
台
幣
一

元
是
否
入
法
�
朝
野
爭
論
不

休
�
十
六
日
終
於
在
立
法
院

達
成
共
識
�
在
不
修
法
前
提

下
�
院
會
通
過
主
決
議
�
要

求
衛
福
部
應
進
行
健
保
改
革

具
體
措
施
�
於
民
國
一
一
四

年
六
月
三
十
日
前
達
到
平
均

點
值
一
點
零
點
九
五
元
�

　

對
此
�
台
灣
醫
院
協
會
等

八
大
醫
事
團
體
則
發
表
聯
合

聲
明
�
認
為
立
法
院
通
過
的

﹁
主
決
議
﹂
與
醫
界
的
期
待

仍
有
落
差
�

　

健
保
點
值
一
點
一
元
曾
是

今
年
初
總
統
選
舉
的
焦
點
話

題
�
國
民
黨
立
委
王
育
敏
表

示
�
入
法
是
希
望
保
障
點
值

�
不
受
健
保
總
額
限
制
而
七

折
八
扣
�
促
使
提
高
健
保
總

額
的
成
長
率
�
同
時
也
為
醫

護
人
員
加
薪
�

　

不
過
�
民
進
黨
立
委
鍾
佳

濱
指
出
�
點
值
是
事
後
管
理

的
指
標
�
在
野
黨
主
張
點
值

提
高
醫
事
人
員
待
遇
是
抓
錯

重
點
�
為
難
提
供
服
務
的
人

去
踩
煞
車
�
點
值
是
事
後
來

檢
討
�
服
務
量
增
或
減
�
總

預
算
是
否
提
高
等
�
藉
此
來

促
成
點
值
於
下
一
年
回
到
應

有
水
準
�

　

經
多
次
朝
野
協
商
�
朝
野

此
前
幾
乎
要
達
成
﹁
不
修
法

�
提
主
決
議
﹂
共
識
�
但
朝

野
對
於
主
決
議
的
文
字
沒
有

共
識
�
瀕
臨
破
局
�
一
度
要

以
在
野
黨
的
修
法
提
案
在
十

六
日
院
會
表
決
�
所
幸
上
午

朝
野
終
於
達
成
共
識
�

　

台
灣
醫
院
協
會
等
八
大
醫

事
團
體
呼
籲
立
委
們
持
續
監

督
行
政
機
關
�
回
應
醫
護
人

員
加
薪
�
保
障
健
保
點
值
及

提
高
總
額
成
長
率
三
大
訴
求

�
讓
健
保
永
續
經
營
�
早
日

實
踐
健
康
台
灣
的
願
景
�

　

衛
福
部
長
邱
泰
源
表
示
�

點
值
保
障
入
法
之
所
以
引
起

爭
議
�
是
因
將
會
全
面
改
變

健
保
醫
療
支
付
制
度
�
等
同

實
質
取
消
總
額
制
度
�
醫
療

支
出
無
法
預
估
及
控
制
�
與

國
家
財
政
編
列
邏
輯
相
悖
�

且
一
旦
醫
療
費
用
急
速
增
加

�
立
即
面
臨
保
費
調
漲
壓
力

�
並
加
劇
城
鄉
醫
療
資
源
失

衡
�
影
響
健
保
穩
健
發
展
�

立院解除赴陸禁團令
優先開放小三通赴金馬澎觀光 陸委會：尊重決議 籲陸相向而行

　

記
者
康
子
仁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民
進
黨
政
府
下
令
禁
止
組
團
到
大
陸
�
立
法
院

會
十
六
日
表
決
通
過
國
民
黨
團
�
民
眾
黨
團
所
提

修
正
動
議
�
在
維
護
安
全
�
增
進
兩
岸
和
平
穩
定

發
展
�
解
除
人
民
組
團
赴
大
陸
觀
光
之
限
制
�
並

優
先
開
放
大
陸
觀
光
客
循
小
三
通
赴
金
馬
澎
等
三

離
島
縣
旅
遊
觀
光
�

　

對
此
�
陸
委
會
晚
間
表
示
﹁
予
以
尊
重
﹂
�
強

調
政
府
仍
將
視
兩
岸
互
動
情
況
滾
動
檢
討
現
行
政

策
�
同
時
呼
籲
陸
方
相
向
而
行
�

　

國
民
黨
立
院
黨
團
日
前
提
案
�
為
積
極
爭
取
離

島
經
濟
發
展
�
金
馬
澎
等
三
離
島
縣
均
以
觀
光
財

為
主
要
經
濟
收
入
來
源
�
小
三
通
即
為
渠
等
三
離

島
縣
之
主
要
經
濟
命
脈
�
請
立
法
院
作
成
決
議
�

立
即
解
除
禁
止
人
民
組
團
赴
大
陸
觀
光
之
限
制
�

並
優
先
開
放
大
陸
觀
光
客
循
小
三
通
赴
金
馬
澎
等

三
離
島
縣
旅
遊
觀
光
�

　

朝
野
黨
團
經
過
協
商
冷
凍
期
一
個
月
後
�
仍
無

法
達
成
共
識
�
立
法
院
會
十
六
日
進
行
處
理
�
經

表
決
通
過
國
民
黨
團
�
民
眾
黨
團
所
提
修
正
動
議

�
決
議
在
維
護
安
全
�
增
進
兩
岸
和
平
穩
定
發
展

�
解
除
人
民
組
團
赴
大
陸
觀
光
之
限
制
�
並
優
先

開
放
大
陸
觀
光
客
循
小
三
通
赴
金
馬
澎
等
三
離
島

縣
旅
遊
觀
光
�

　

國
民
黨
立
院
黨
團
副
書
記
長
王
鴻
薇
表
示
�
提

案
通
過
將
可
以
解
決
現
在
台
灣
觀
光
業
的
困
境
�

去
年
疫
後
全
面
恢
復
觀
光
�
來
台
觀
光
人
次
雖
有

近
六
百
五
十
萬
人
�
但
只
有
疫
前
的
六
成
�
要
如

何
協
助
觀
光
產
業
�
一
定
要
拿
出
辦
法
�

　

王
鴻
薇
說
�
很
多
民
進
黨
立
委
質
疑
有
國
安
�

人
民
安
全
問
題
�
但
台
北
國
際
夏
季
旅
展
�
陸
委

會
和
交
通
部
放
行
一
百
五
十
五
位
大
陸
官
員
及
旅

遊
相
關
人
士
�
難
道
政
府
也
不
顧
人
民
安
全
嗎
�

　

民
進
黨
立
院
黨
團
幹
事
長
吳
思
瑤
回
應
�
非
常

遺
憾
通
過
這
樣
的
提
案
�
不
是
台
灣
不
開
放
�
是

中
國
不
放
行
�
去
年
台
灣
赴
陸
有
一
百
七
十
六
萬

人
�
大
陸
來
台
只
有
二
十
二
點
六
萬
人
；
今
年
上

半
年
�
台
灣
赴
中
超
過
一
百
萬
人
�
中
國
來
台
只

有
十
五
萬
人
�

　

吳
思
瑤
說
�
台
灣
是
開
放
的
一
方
�
未
能
恢
復

兩
岸
觀
光
旅
遊
的
障
礙
是
中
國
�
國
民
黨
應
向
大

陸
要
求
去
除
障
礙
�
而
非
對
自
己
的
政
府
施
壓
�

野
協
商
�
各
黨
團
達
成
共
識
�
在

現
行
第
二
八
六
條
條
文
增
訂
第
五

項
�
即
﹁
對
於
未
滿
七
歲
之
人
�

犯
前
四
項
之
罪
者
�
依
各
該
項
的

規
定
加
重
其
刑
至
二
分
之
一
﹂
�

　

此
外
�
該
條
文
的
立
法
說
明
提

到
�
考
量
未
滿
七
歲
之
人
無
行
為

能
力
�
若
對
未
滿
七
歲
之
人
犯
本

條
之
罪
�
惡
性
非
輕
�
對
被
害
幼

童
身
心
戕
害
的
情
節
尤
重
�
現
行

刑
度
已
不
足
反
映
行
為
人
惡
性
�

且
經
統
計
近
三
年
各
地
檢
署
依
本

條
起
訴
案
件
被
害
人
年
齡
分
布
情

形
�
超
過
半
數
被
害
人
均
未
滿
七

歲
�
更
證
有
遏
止
是
類
案
件
的
必

要
�

　

此
外
�
意
圖
營
利
�
施
以
凌
虐

或
以
他
法
足
以
妨
害
其
身
心
之
健

全
或
發
育
者
�
處
五
年
以
上
有
期

徒
刑
�
得
併
科
三
百
萬
元
以
下
罰

金
；
因
而
致
人
於
死
者
�
處
無
期

徒
刑
或
十
二
年
以
上
有
期
徒
刑
；

致
重
傷
者
�
處
十
年
以
上
有
期
徒

刑
�

　

全
案
十
六
日
在
立
法
院
會
處
理

時
�
在
場
立
委
並
未
提
出
異
議
�

因
此
三
讀
修
正
通
過
�


